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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8927         证券简称：国文股份        主办券商：国融证券 

 

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新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公司于 2022 年 8 月完成 2022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2022 年 7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和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等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公司拟定向发行

股票数量 7,407,407 股，募集资金总额 10,000,000.00 元。本次发行方案具体内容

详 见 公 司 登 载 于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neeq.com.cn)的《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

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2-050）。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 日向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报送了股票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经审查，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对国文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股转函〔2022〕2733 号）。截至 2022

年 8 月 26 日，公司实际发行 7,407,407 股，每股价格人民币 1.35 元，共募集资

金 10,000,000.00 元人民币。上述募集资金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编号为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22）第 309002 号的《验

资报告》。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2、因公司经营需要，募投项目海南创意港公共充电站建设工程及儋州市白

马井特色夜市公共充电站建设工程的实施主体由国文股份总公司改为海南分公

司。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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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意海南分公司实施海南创意港公共充电站建设工程及儋州市白马井特色夜

市公共充电站建设工程募投项目的议案》以及《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海南分公司专

项账户及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上述两个募投项目涉及资金金额为

3,000,000.00 元，由总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号：100848897868）划拨至海南

分公司新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号：461899991013001226437）。 

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披露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的议案，并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公告发布《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2022 年 4 月）》。 

三、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分别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2022

年 7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的议案，同意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并与主办券商、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

金进行专户管理。公司已为本次发行设立专项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保定市西城支行 

账户号：100848897868 

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0 日，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

存放募集资金的中国银行保定市西城支行的上级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

定分行、主办券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该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与上述认购账户相符，并约定该专户金额为

10,000,000.00 元，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2、因公司经营需要，募投项目海南创意港公共充电站建设工程及儋州市白



公告编号：2024-051 

3 

马井特色夜市公共充电站建设工程的实施主体由总公司改为海南分公司，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

资金海南分公司专项账户及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新增募集资金海南

分公司专项账户，并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对海南项目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公司已新增专项账户，账户信

息如下： 

户名：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海支行 

账户号：461899991013001226437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与存放募集

资金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主办券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约定该专户金额为 3,000,000.00 元，该

专户仅用于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创意港公共充电站建设工程及儋州市白

马井特色夜市公共充电站建设工程两个募投项目的建设，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为充分发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以及《关于海南分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金额调整及补充签署三方监

管协议的议案》，用于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充电桩投资建设项目、海口市瑞

丰国际新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推广项目和海口市十里春风一期新能源电动车

充电桩项目三个项目的建设，上述项目涉及资金金额为 3,000,000.00 元，由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号：100848897868）划拨至海南分公司新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户号：461899991013001226437）。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与存放募集资

金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主办券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再次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约定该专户新增监管资金 3,000,000.00

元，该专户仅用于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充电桩投资建设项目、海口市瑞丰国

际新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推广项目和海口市十里春风一期新能源电动车充电

桩项目三个项目的建设，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四、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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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的用途为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项目充电桩项目建设募

集资金 6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 400 万元。用于海南创意港公共充电站

建设工程（拟投入建设资金 200 万元）；儋州市白马井特色夜市公共充电站建设

工程（拟投入建设资金 100 万元）；保定市大学科技园科创分园停车场充电站建

设工程（拟投入建设资金 100 万元）；保定未来石公交充电站建设工程（拟投入

建设资金200万元）；充电桩产品生产所需原材料采购（补充流动资金400万元）。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保定市大学科技园科创分园停车场充电站建设工程

（拟投入建设资金 100 万元），保定未来石公交充电站建设工程（拟投入建设资

金 200 万元），两项目取消；新增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充电桩投资建设项目

（拟投入 2,002,674.00 元），海口市瑞丰国际新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推广项目

（拟投入 60 万元），海口市十里春风一期新能源电动车充电桩项目（拟投入 50

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1、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保定市西城支行 100848897868 账户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情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一 

期间 2023 年 累计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10,000,000.00 

加：银行利息 9,046.94 17,369.30 

减：银行手续费 2,076.14 2,208.14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可使用总额 6,825,130.16 10,015,161.16 

二 

募集资金使用总额： 3,825,130.16 4,015,161.16 

其中：充电桩项目建设用款 
  

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购买原料 3,825,130.16 4,015,161.16 

工资、社保费用 
  

划拨至海南分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3,000,000.00 6,000,000.00 

三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0.00 

2、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海支行

461899991013001226437 账户募集资金存放使用情况。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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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间 2023年 累计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由总公司募集资金

账户划拨） 
3,000,000.00 6,000,000.00 

加：银行利息 1,955.43 2,060.13 

减：银行手续费 233.70 357.70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可使用总额 
 

6,001,702.43 

二 

募集资金使用总额 3,104,376.43 6,001,702.43 

其中：充电桩项目建设用款 3,104,376.43 6,001,702.43 

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购买原料 
  

工资、社保费用 
  

三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0.00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用于购买原材料使用资金 4,015,161.16 元，用于海

南创意港公共充电站建设工程使用资金 1,985,002.25 元，儋州市白马井特色夜市

公共充电站建设工程使用资金 912,323.75 元，海口市十里春风一期新能源电动车

充电桩项目使用资金 500,028.54 元，海口市瑞丰国际新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推

广项目 600,241.33 元，儋州住建局怡心花园新能源电动车充电桩项目使用资金

2,004,106.56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为 0 元。 

3、公司 2024 年 4 月对上述两个账户进行销户，销户时产生手续费及利息情

况如下： 

序号 账户 手续费（元） 利息收入（元） 备注 

1 公司中行专户 0.00 14.42 转入基本户 

2 分公司交行专户 50.00 1.66 现金缴纳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为充分发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以及《关于海南分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金额调整及补充签署三方监管协

议的议案》，用于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充电桩投资建设项目、海口市瑞丰国

际新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推广项目和海口市十里春风一期新能源电动车充电

桩项目三个项目的建设，上述项目涉及资金金额为 3,000,000.00 元，由总公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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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专户（账户号：100848897868）划拨至海南分公司新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

户号：461899991013001226437）。 

2023 年 5 月 15 日，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主办券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再次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约定该专户新增监管资金 3,000,000.00 元，

该专户仅用于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充电桩投资建设项目、海口市瑞丰国际新

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推广项目和海口市十里春风一期新能源电动车充电桩项

目三个项目的建设，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程序合法合规，且相关募集资金用途与审议及披 

露的情况一致。 

六、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完毕，根据募集资金管

理相关规定，截止2024年4月15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中国银行保定市西城支行募

集资金专户（账户号：100848897868）及分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南海

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号：461899991013001226437）的注销手续。此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注销后，公司及分公司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保定分行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分别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

三方监管协议》随即终止。 

特此公告 

国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6日 


